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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8 年入境（羈留地點）（修訂）令》（第 109 號法律公告）

《2018 年入境事務隊（指定地方）（修訂）令》（第 110 號法律公告）

《2018 年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

（修訂附表 1) （第 2 號）公告》（第 111 號法律公告）

在 2018 年 6 月 20 日的委員會會議（“委員會會議”）上，有

委員要求政府以書面列舉一些例子，當中涉及的附屬法例是在整

個先訂立後審議期間結束前便開始實施 。 保安局現回覆如下 。

根據 《 釋義及通則條例 〉 （第 1 章）第 28(3）條，附屬法例如

沒有就生效日期作出規定，則在刊登憲報當日開始時實施。一般

情況下，政府會盡可能在第 1 章第 34 條規定的附屬法例的整個先

訂立後審議期間（一般而言為 28 日＋21 日）結束後，才開始實施附

屬法例。

正如保安局及香港海關分別於 2018 年 6 月 11 日及 12 日
致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的覆函（立法會 CB(2)1620/17-18(03）號文

件及立法會 CB(2)1620/17-18(04）號文件）中指出，並獲得立法會助

立法會CB(2)1668/17-18(01)號文件



理法律顧問在委員會會議上確認，現時並沒有硬性規定附屬法例

必須在先訂立後審議期間結束後才可實施，過往亦有一些情況，
有關的附屬法例因應實際需要而需在整個先訂立後審議期間結束
前便開始實施。

政府當局在 2018 年 6 月 6 日向立法會提交了題述三項的

附屬法例，都是因應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西九龍站即將敢用而訂
立，因此三項附屬法例均需要在〈廣深港高鐵（一地兩檢）條例〉

生效當天實施。我們已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於 2018 年 5 月 25 日
同意政府恢復〈廣深港高鐵（一地兩檢）條例草案〉二擴辯論後，

於緊接的星期五（即 2018 年 6 月 1 日）刊憲，並在 2018 年 6 月 6 日
提交立法會省覽，讓立法會在題述三項附屬法例的預計實施日期
前（即 2018 年 9 月）有合理時間進行審議。

我們在委員會會議上列舉了一些附屬法例例子，因應實際
需要而需在整個先訂立後審議期間結束前便開始實施，包括：

《 2017 年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（公眾遊樂場地）（修訂附表 4）令〉

《 2017 年工業訓練（製衣業）條例（修訂附表 2）令〉

《 2018 年藥劑業及毒藥（修訂）規例》

上述的附屬法例，均在刊登憲報當日（即在先訂立後審議

期間結束前）生效。另外，亦有附屬法例在刊登憲報當日後一段時

間、但在先訂立後審議期間結束前實施。例子包括~ 2013 年進出

口（一般）（修訂）規例〉及~ 2018 年差飾（豁免）令〉。詳情請見血丘。

政府在決定每條附屬法例的生效日期時，都需要考慮個別

實際情況，包括訂立有關附屬法例的目的以及該附屬法例須予以

實施的時間。

保安局局長

（林俊華 國 代行）
2018 年 6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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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企

在整個先訂立後審當期間結束前便開始實施的附屬法例的例子

附屬法例名稱 內容 刊憲日期 生效日期

﹒《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〉（第 132 章）規定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7 年 2017 年

《 2017 年公眾衛 署長以「主管當局」的身分管理該條例附表 4 所列的公眾遊樂 6 月 23 日 6 月 23 日

生及市政條例（公 場地。

眾遊樂場地）（修訂 ﹒《 2017 年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（公眾遊樂場地）（修訂附表 4）令〉

附表 4）令〉 修訂條例附表 4 ，將一些地方撥作公眾遊樂場用途，同時停止

(2017 年第 134 號法 把一個地方撥作公眾遊樂場用途，以及反映兩個公眾遊樂場地
律公告） 的名稱改變。

《 2017 年工業訓 ﹒《 2017 年工業訓練（製衣業）條例（修訂附表 2）令〉根據《工 2017 年 2017 年
練（製衣業）條例 業訓練（製衣業）條例〉（第 318 章）第 36(2）條作出，目的是修訂 6 月 30 日 6 月 30 日

（修訂 條例附表 2 ，以反映「紡織及製衣業訓練委員會」已易名為「時

附表 2）令〉 裝及紡織業訓練委員會」

(2017 年第 138 號法
律公告）

﹒《藥劑業及毒藥條例〉（第 138 章）第 29(1B）條賦予藥劑業及毒 2018 年 2018 年
藥管理局權力，就修訂《藥劑業及毒藥規例〉（第 138A 章）下的 1 月 26 日 1 月 26 日

{ 2018 年藥劑業
毒藥表及相關物質或物品名單訂立規例。

﹒因應九種藥劑製品的註冊申請，（ 2018 年藥劑業及毒藥（修訂）
及毒藥

規例〉修訂《藥劑業及毒藥規例〉下的附表卜附表 3 及附表
（修訂）規例〉

10 的有關部分，加入相關的物質，該等修訂對含有該等物質的
(2018 年第 JO 號法律

公告）
藥劑製品加以適當的管制，以便讓含有該等物質的藥劑製品在

符合相關規定的情況下在市場銷售。



附屬法例名稱 內容 刊憲日期﹔生效日期

.( 2013 年進出口（一般）（修訂）規例〉旨在修訂《進出口（一般）規 2013 年 2013 年
例〉（第 60 章，附屬法例 A），禁止將配方粉輸出至香港以外的 2 月 22 日 3 月 1 日

《 2013 年進出口
任何地方，但根據工業貿易署署長發出的出口許可證而輸出者

除外。
（一般）（修訂）規例〉

(2013年第25號法律 .{ 2013 年進出口（一般）（修訂）規例〉小組委員會為審議該附屬法
公告）

例召開了八次會議，而該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間亦被延展至 2013

年 4 月 17 日。

﹒《 2018 年差飾（豁免）令〉旨在根據〈差飾條例〉（第 116 章）第 2018 年 2018 年
36(2）條，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發出命令，落實 2018 至 19 2 月 28 日 4 月 1 日

《2018 年差鍋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寬減 2018 至 19 年度四季差帥的建議。

（豁兔）令》

(2018 年第 37 號法律 ﹒《 2018 年差飾（豁免）令〉小組委員會為審議該條附屬法例召開
公告） 了兩次會議，而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間亦被延展至 2018 年 5 月 9

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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